
勞工健康服務
長庚大學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邱品蓁 #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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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位置:第一醫學大樓2樓 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員工體格/健康檢查
•職業醫師臨場服務
•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職業傷害報告表



法規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16條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
              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第17條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
              一般健康檢查：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
                      查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員工體格/健康檢查
免實施新進人員體格檢查情形：

本校健康檢查於每年9月辦理，健檢費用由學
校提供：

沒參加到學校辦理的健康檢查怎麼辦?

每4年1次編制內教職員工低劑量肺部電腦斷
層檢查

        一、臨時性或短期性工作，工作期間在6個
                 月以內。
        二、半年內有其他體格/健康檢查報告。

        全校性：每兩年施行一次   (優於法規)
        特定性：依照法規每年施行一次(針對65歲以
        上、特殊作業:甲醛、游離輻射作業)
        檢查結果異常者：可預約職業醫師諮詢。

        補檢(醫院提供時間，會公告，請留意相關訊
        息)

※請協助將學校公告信件轉發給專任計畫助理(很多助理只收醫院信箱)



職業醫師臨場服務

法規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3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或從事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
            應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
            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辦理勞工
            健康服務。

長庚醫院醫師每月3次職業醫師臨場服務

提供15~30分鐘免費專業諮詢，採預約制。
為尊重同仁個人隱私，將安排可維護隱私的
空間，進行一對一健康諮詢。
看診內容：健康檢查報告諮詢、四大計畫

        Dr.陳昭源《家庭醫學科、職業專科》
        Dr.方薇青《家庭醫學科、健康服務醫師》
        Dr.陳怡如《家庭醫學科、健康服務醫師》 



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法規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1條  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
              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
              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
              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
              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作業場所危害評估：協同職業安全衛生專責
人員對作業場所進行物理、化學、生物、人
因性危害及工作壓力的評估。
職業醫師訪談：依據員工自我評估表及作業
場所危害評估，予工作適性安排建議。
如需進行工作調整將通知單位主管。

如員工請產檢假、產假，NOTES會跳通知給勞工
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

※如獲知單位同仁懷孕，請協助通知環安室，以利後續作業。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法規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
                    心健康之事項。

※>3分，至工作環境現場進行評估並安排醫師訪談。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
法規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
                    心健康之事項。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

什麼是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分為四種類型：

       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
       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
       侵害行為，例如職場暴力或性騷擾等。

     1.肢體不法侵害：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2.心理不法侵害：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3.言語不法侵害：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4.性騷擾：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111年6月1日上路的《跟蹤騷擾防制法》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
具、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
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
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
活或社會活動：



職業傷害報告表

所需文件：

一、填寫長庚大學職業傷害報告表。(交通事故為例)
附件：1.診斷證明書
           2.受傷照片
           3.報案三聯單
           4.上下班交通路線圖
           5.行照及駕照影本
二、預約職醫面談。



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法規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
                    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
                    心健康之事項。



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05 年推
估，職業原因於循環系統疾病之貢獻度
為 23%；歐盟相關研究推估職業原因於
冠狀動脈心臟疾病之貢獻度為 5-10%；
丹麥於 2003 年之研究，推估職業原因
於缺血性心臟疾病之貢獻度，男性為
17%，女性則為 22%。



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中、高風險將安排職業醫師訪談



Q&A



感謝指教




